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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指南 

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是相关借款学生离校手续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是关系个人征信、贷款利益和学校、银行贷款管理推进的重要

环节。在离校前，请确保已做好毕业确认，珍惜个人信用、诚信还款。 

一、毕业确认对象 

每一位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应届毕业生都需确

认（贷款已提前结清、退学、休学、入伍等学生除外）。 

二、毕业确认内容 

贷 款 学 生 登 录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助 学 贷 款 学 生 在 线 系 统

（https://www.csls.cdb.com.cn/），维护更新个人资料，确保个人

信息准确有效，然后进行毕业确认申请，导出打印《国家开发银行生

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》，并签署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生源地

助学贷款诚信还款承诺书》，签字按手印，按规定时间交至二级学院

资助工作老师办公室。 

三、操作流程 

1.登录系统 

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，可用“身份证”或

“手机短信登录”方式登录。如忘记密码，可点击右下角“忘记密

码”进行重置，也可以联系 95593 或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当地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重置密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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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个人资料维护更新 

在登录页面左侧栏，点击【个人资料维护】，对每项个人信息进

行审核更新。确保所填内容均为最新信息且准确，尤其是个人手机号，

否则无法进行毕业确认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个人基本信息：点击修改，逐一确认本人姓名、身份证有

效期（起始日－结束日）、性别、婚姻状况、入学前户籍地址等，并上

传最新身份证正反面照片。联系方式填写最新手机号、QQ号、微信号、

家庭详细地址等信息。 

 

 

重要提示：在助学贷款还清前，若个人手机号发生变动，请 5个

工作日内登录本系统更新。如因未及时更新手机号而导致银行联系不



 3 

到借款人的情况，会自动产生个人信用不良记录，请务必引起重视。 

（2）资助中心和就学信息栏：逐一确认院系名称、专业名称、

学号等。变更原因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分别填写：毕业已就业（注明工

作单位名称）/毕业升学（录取至 XX 高校）/尚未就业。 

 

（3）共同借款人信息更新 

点击“共同借款人”（一般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），对每项共同借

款人信息进行审核更新，尤其是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、户籍地址等，

确保所填内容均为共同借款人最新信息，准确有效。 

请务必将所有栏目的每条信息补充完整，以上信息全部更新完成

后，点击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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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毕业确认 

更新个人资料后，点击左侧【毕业确认申请】，再次核对个人信

息、联系方式、联系人信息、就学信息、生源地贷款情况等。确认全

部信息准确无误后，点击下方【毕业确认申请】。 

 

 

4.导出并上交毕业确认表、诚信承诺书 

确认后，导出并打印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》，

同时签署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生源地助学贷款诚信还款承诺书》，

签字并按红色手印后，按规定时间交至二级学院资助工作老师办公室。 

四、特别提醒 

1.贷款学生请牢记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养成定期登录的习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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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更换工作、联系方式、联系人后要及时修改相关信息。 

2.有专升本或还需继续攻读学位等情况，可在毕业当年 7 月 31

日前，携带相关证明，联系生源地县（区）教育局资助中心办理就学

信息变更和还款计划变更，以便在读期间可以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政策。

具体流程为：学生持录取通知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和本人身份证前往生

源地县（区）资助管理中心，由县（区）资助管理中心为学生办理就

学信息变更和还款计划变更手续，审批通过后继续享受国家财政贴息

政策。如未及时变更，产生的利息由本人自付。 

3.每年 11 月 1 日（最后一年为 9 月 1 日）以后，登录学生在线

系统查询当期还款额度。在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之间（最后一年

为 9月 1日至 9月 20 日之间），足额还款。 

4.借款学生需按时还款，如发生逾期行为将被记录到个人征信系

统中。若有特殊情况未能按期还款需要到县级资助中心申请开具非恶

意逾期证明。如变更工作单位、联系方式、联系地址等信息，请及时

登录系统进行更新，确保毕业后联系通畅。 

5.若对系统操作有疑问，可联系国家开发银行或致电国家开发银

行服务电话 95593 或者生源地县级资助中心。 


